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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变更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

东发生变更，由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

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一）法人填写 

公司名称 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卫华诚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7年 10 月 26日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新风街 2号天成科技大厦 A座

906 

邮编 100088 

所属行业 综合技术服务业 

主要业务 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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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2MA018C2A9C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控股股东情况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情况 北京市国资委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按规定向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报批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一、2019年 10 月 24日北京兴东方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关于同意

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京鹏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权层级提升的决议》（京兴东方科

技经字[2019]20号），同意本次股权

转让事宜。 

二、2019年 11月 20日，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农机研究所向

兴东方科技无偿划转所持环宇畜牧

96.52%股权和京鹏科技 56.1%股权的

批复》（京汽集政字[2019]465号），

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三、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根据北京市国资委、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压缩企业管理层级的国资管理要求和

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及整体管控要求，以无偿划转方式将北京兴东方科技有

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所持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0,807,866股（占公司股权 96.52%）股权划转至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是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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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或重大风险。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根据《挂牌公司权益变动与收购业务

问答》的规定，第一大股东变更，但

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企业

之间股份转让，实际控制人不变，仅

披露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公告即可。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详见 2019年 11月 27日披露的《权益

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32）、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9-033）。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批准部门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程序 股权无偿划转 

批准程序进展 已完成 

 

（三）限售情况 

无 

 

（四）其他 

本次股权划转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通

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0年 2月 24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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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农机研究所向兴东方科技无偿划转所持环宇畜牧 96.52%股权和京

鹏科技 56.1%股权的批复》；  

2、北京兴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农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签署的《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 

 

 北京京鹏环宇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2 月 25日   


